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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（修订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，提高法律援助

案件办理程序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，提升法律援助质量。拟对

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》（2012年司法部令第124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程序规定》）进行修订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和必要性

法律援助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、维护法律正确实施、维

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。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组织

实施各环节业务规范，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的必然要求。2012

年印发施行的《程序规定》，作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开展的主要

依据之一，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受理、审查、承办等环节的

行为规范和服务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，明确了相关环节办理时

限，为规范法律援助实施工作、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效率提供了

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法律援助在化解社会矛盾、维

护公平正义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法律援

助的需求不断增加。然而，目前实践中存在的法律援助机构受

理不明确、经济困难证明难以核查、法律援助人员指派不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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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问题，影响了法律的正确实施、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

护。2021 年 8 月 20 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，扩

大了法律援助范围、丰富了法律援助服务形式和措施、加大了

对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的监管力度。为贯彻落实好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完善法律援助办理程序、强

化法律援助组织和监管，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

助服务，有必要对现行《程序规定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考虑

2021 年 3 月，《程序规定》修订工作启动，在修改过程中，

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

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决

策部署。着重把握了以下几点：

一是把准方向。牢牢把握“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”的基本

理念，提升法律援助工作的规范性和标准化水平，将法律援助

工作这一重要的民生工程建设好实施好。同时注重加强部门协

作，倡导建立多方信息共享、人员互助的工作机制，形成工作

合力。二是打牢基础。组织对现行的法律援助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梳理，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法》等有关法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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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诉讼法>》等司法解释中关于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进行认真

学习，同时充分吸纳各地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有益经验，

夯实了制度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基础。三是广泛调研。为充分听

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，2021 年 4 月，在全国司法行政机

关法律援助管理部门开展《程序规定》书面调研，征求修订完

善《程序规定》的相关建议；6 月，形成《<程序规定>修订的

采纳意见报告》，总结了本次修订工作需要着重考虑的八大问

题；8 月，就修订中遇到的重点问题，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

厅组织多个市县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调研；9 月，召开专家座谈

会，邀请来自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中国政法

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近十位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表

意见。四是问题导向。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，以增强可

操作性为目标，针对人民群众、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及工作人员

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分析研究，并在修订现行《程序规

定》中加以解决，力图为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开展工作和法律援

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全面、具体的制度依据。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

《程序规定（修订稿）》共计六章 62 条。在保留 2012 年《程

序规定》基本框架的基础上，增设了第五章“保障和监督”。其

中第一章明确了适用范围及工作原则。第二章规定了法律援助

机构接受法律援助申请的程序。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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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法律援助申请的程序。第四章明确了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

助人员的指派、法律援助人员与受援人的权利与义务。第五章

规定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、考评机制等。第六章明确了法

律适用、格式文书与实施时间。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总则部分

为解决《程序规定》与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衔接问

题，保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协调性，在修订《程序规定》过

程中，一是修改了制定依据与制定目的（第一条）。二是修改了

法律援助的主体及法律援助人员的义务，将“其他社会组织”

修改为“法律援助类社会组织”（第二条），并将法律援助人员

的义务明确为“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，维护

受援人的合法权益”（第五条）。三是增设了法律援助案件办理

的基本原则（第三条）。四是强化了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

间的协调配合（第四条）。

（二）关于办理程序部分

为完善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程序，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、

审查、承办等规定进行了修改。受理部分主要明确了法律援助

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以及管辖争议时的处理规定（第七

条）、增设了当事人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情形（第十条）、

特殊受援人的申请程序（第十二条）等。审查部分主要明确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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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困难状况的核查内容（第十四条）、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核查

工作时相关部门的配合义务（第十五条），引入了个人诚信承诺

机制（第十六条）以及申请人的相应救济途径（第二十一条）

等。承办部分充分借鉴了《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》、《全

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》、《全国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服务规范》

等工作规范，增加了值班律师的指派及工作内容（第二十三条、

第三十一条）、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的程序（第三十三条）、为

特殊群体指派法律援助人员的考虑因素（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

七条）、法律援助人员的变更程序（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）

等。

（三）关于保障和监督部分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中对保障和监督的

有关规定，切实加强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的监督，《程序规

定（修订稿）》中增设保障和监督专章，作为第五章，就部门互

助（第四十八条）、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的职责（第五

十条、第五十一条）、法律援助质量评估（第五十四条）等问题

作出了细化规定。

四、制定发布和贯彻实施建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正

式施行。为有效保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的有效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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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建议《程序规定（修订稿）》提请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后，以

司法部令形式印发。规章正式印发后，我们将组织各地学习宣

传贯彻，指导各地进一步规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，切实提

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，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。


